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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 
 
 

日期： 2009年 1月 15 日(星期四) 
时间： 下午 4时至 5时 45分 
地点： 香港金钟金钟道 95号统一中心 22楼，香港总商会演讲厅 
参与人士类别： 香港总商会会员 
参与人数： 9人 

 
香港总商会地产及基建委员会主席施家殷先生主持讨论，并邀请麦黄小珍女士简介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公众参与的背景及进度。两人邀请与会者发表意见，要点如

下： 
 

1 市区重建的愿景及考虑市区重建的愿景及考虑市区重建的愿景及考虑市区重建的愿景及考虑 

 

1.1 市区重建不应只局限于重建目标区，应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进行重建。除

了重建外，还有其它推进市区更新的方式。例如，有某些个案中，复修或

许是更合适的模式。此外，市区重建局（市建局）可在单位／楼宇残破前，

向无法负担楼宇翻新费用的业主提供贷款。由于很多业主不懂如何安排楼

宇维修、翻新或复修，市建局可协助个别楼宇成立业主立案法团，以进行

这些方面的工作。  

 

1.2 「残旧楼宇」的定义并不清楚／不能接受。如只以楼龄来介定，例如任何

楼龄超过 30 年的楼宇均被视为「残旧」的话，需要翻新或重建的楼宇将

持续出现，引致翻新或重建的成本高昂。此外，单靠楼龄作为衡量楼宇是

否残旧的标准并不可靠，应考虑其它准则，如楼宇的状况。只要楼宇有可

作翻新的基本服务及卫生设备，就没有必要进行收购重建。 

 

 

2 厘清市建局的定位厘清市建局的定位厘清市建局的定位厘清市建局的定位 

 

2.1 应定下准则，如楼龄、楼宇状况等，并向公众交代在那些情况下市建局可

行使权力。 

 

2.2 市建局及香港政府应有全面而明确的重建目标，重点在于建立策略性的愿

景，促进地区性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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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区重建计划市区重建计划市区重建计划市区重建计划 

 

3.1 市建局应具更广阔的远景，着重提高香港市民的生活质素。除了单一地进

行市区重建外，部分资金／经费可预留作其它相关用途，如美化和改善街

道及地区。 

 

3.2 由于业主和租户一直等候市建局的收楼行动，很多在重建目标区内的楼宇

比非目标区内的楼宇更为残旧。他们缺乏维持大厦状况良好的诱因。另一

方面，一些在重建目标区内的楼宇只需要进行翻新。因此，取消目标区或

许是较佳的做法，又或者至少对目标区内的楼宇状况重新进行评估，以决

定是否绝对需要目标区。  

 

3.3 市建局倾向只推行财政可行的项目。 

 

3.4 市建局应宏观地考虑整体的市区重建政策和策略以及在微观层面考虑指

定地区的独立项目／个案。每区的情况皆有分别，市民从不同角度会有不

同的诉求。所以，应为不同地区度身订造市区重建的策略和模式，这也表

示市建局需要与每区的市民沟通。 

 

3.5 位于九龙具高地积比率的旧楼（例如重庆大厦）有严重却被忽略的问题。

因此类楼宇有复杂的业权问题和受到新楼宇的高度限制，故缺乏诱因来进

行重建。  

 

3.6 以现已变成沙田新市镇的旧沙田乡村为例，分辨市区重建和新市镇发展是

重要的。 

 

4 建筑密度建筑密度建筑密度建筑密度 

 

4.1 豁免计算建筑楼面面积，会令楼宇密度增加多达四倍（如将军澳的例子）。

故有需要重新考虑应否轻易同意豁免计算建筑楼面面积。  

 

5 平衡及协调四大业务策略平衡及协调四大业务策略平衡及协调四大业务策略平衡及协调四大业务策略(4Rs) 

 

5.1 即使某些地区的设计或城市规划已维持了数十年，也不代表它们需要翻新

或重建。  

 

5.2 更新并不代表拆卸或完全改变一个地区或地方以进行重建。应保存及活化

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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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及环境影响社会及环境影响社会及环境影响社会及环境影响 

 

6.1 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介定「市区残旧」的定义。 

 

6.2 当市建局开始更新一个地区，区内的本地企业、公司、邻近商店和其它中

小型企业(中小企)会全部消失，以致该区失去社会及经济活力。 

 

6.3 为避免原本的居民被边缘化，市建局在更新工作完成后，须确保原本的居

民有能力返回同一社区居住，不论是住在经过翻新或重建的楼宇。如居民

因不能负担而需迁往较便宜的地区，例如天水围，那些地区或因此变成问

题地区。 

 

6.4 若市区重建单由市场力量主导，重建区便会出现很多新的高楼大厦，特别

是商用大厦，例如购物商场，以致原本在现存社区的居民和邻近的商店被

边缘化。 

 

6.5 在推行市区重建计划前，需为周边地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例如空气质素)。 

 

7 赔偿及津贴赔偿及津贴赔偿及津贴赔偿及津贴 

 

7.1 向那些售卖物业给市建局的业主提供诱因是不对的。业主真正想得到的是

一个高于市价的赔偿，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透过保存或重建楼宇来建设一

个更好、更安全的居住环境，而是为了牟利。即使公众批评赔偿过多，持

份者亦难以转换赔偿方法或检讨赔偿金额。 

 

7.2 也有意见表示应设计一个全面的赔偿及／或补助系统，例如提供资助及贷

款给业主作翻新或重建楼宇的用途。  

 

8 与其它组织成为合作伙伴与其它组织成为合作伙伴与其它组织成为合作伙伴与其它组织成为合作伙伴 

 

8.1 市区重建应是协作计划，需包括不同的策略伙伴和政府部门。 

 

8.2 以跑马地为例，不同的政府部门 (例如消防处、屋宇署和房屋署) 进行旧

楼勘察，然后业主透过民政事务总署设立业主立案法团来进行所需的翻新

工程。整过过程比市建局所推行的项目更有效。事实上，很多个案都应该

进行市区翻新，而不是市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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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市建局应与运输署合作，以确保区内交通不会因为重建项目受严重影响。 

 

9 外国经验外国经验外国经验外国经验 

 

9.1 我们应参考外国的例子，例如荷兰的业主必须为自己的物业缴付更新及翻

新的费用。然而，香港人会等候直至他们的物业变得破旧，以获市建局的

赔偿而迁出。 

 

 


